附件2：应届生办理聘用手续流程介绍
一、人事科办理事项：
1．请本人携带《就业协议书》到人事科签订三方协议，已签订的《就业协议书》回毕业学校办理《报到证》；
2．凭以下材料到人事科办理报到校内入职手续：
（1）提交报到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、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（原件备查）；
（2）小1寸相片1张（相片背面写上姓名、单位）；
（3）工商银行（五山支行开户）存折（或银行卡）复印件1份。

二、南方人才市场办理事项：
1．请在人事处网页“下载区”下载《人事代理电子手册》填写并打印；
2．《就业协议书》、毕业学校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原件；
3．报到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；
以上材料交到南方人才市场办理人事代理手续。（注：就业协议书需要华南理工大学人才交流服务中心、南方人才市场、毕业生所在学院、毕业生所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共同盖章以及个人签名方有效力。）

